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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事案解明義務 

一、意義 

「事案解明義務」者，乃指當事人對於事實釐清負有「陳述事實」、

「提出證據」（如文書、勘驗物等）或「忍受勘驗」之義務（筆者按：無

論此對於該造當事人是否有利）。84 

二、違反之效果 

當事人違反其「事案解明義務」者，應構成「證明妨礙」（民事訴訟

法第282條之1規定參照）。 

三、爭議問題★★★ 

有疑義者係，「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」是否負有「一般事案解明義

務」（亦即「原則性之事案解明義務」）？就此，學說上有不同見解，茲分

別說明如下： 
 沈冠伶老師：肯定說。 
 沈冠伶老師：「在訴訟繫屬以後，當事人間基於訴訟關係，即負有解明

事案之協力義務。」。85其理由如下：86 
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及第282條之1可視為協力解明事案義務之

一般性規定。 
 新法擴大「文書提出義務」（民事訴訟法第342條以下，詳後述）
之範圍（「勘驗」依同法第367條準用之），並引進「當事人訊問

制度」（民事訴訟法第367條之1以下），亦可推導出當事人負有一

般事案解明義務。 
 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：「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，應為真實

 
84 姜世明，《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是否負一般事案解明義務》，收錄於氏著《民事證據法

實例研習暨判決評釋》，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，2006年11月修訂初版一刷，頁7-
8。 

85 沈冠伶，《證明妨礙法理在醫療民事責任訴訟之適用》，台大法學論叢第38卷第1期，頁

169。 
86 以下引用、整理自沈冠伶，《論民事訴訟程序中當事人之不知陳述－兼評析民事訴訟法中當

事人之陳述義務與訴訟促進義務》，政大法學評論第63期，頁388-38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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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完全之陳述。」，故當事人就其所知之事實，無論對其有利或

不利，均負有陳述之義務。87 
 姜世明老師：否定說。88 

 姜世明老師認為：「對於是否應採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一般化

事案解明義務，似仍以採較保留見解為宜…」。其理由如下： 
 維護「辯論主義」與「舉證責任分配法則」。89 
 要求「被告自我揭發」，其可期待性不高。 
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及第282條之1乃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與舉證

責任減輕之立法明文化，並無承認一般事案解明義務之意義。 
 承上，基此，姜世明老師對於此一問題之看法如下： 

 原則：「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」並未負有「一般性」（原則

性）之事案解明義務（如「一般借貸案型」）。 
 例外：但於「例外情形」，仍可課予其事案解明義務，其要件如

下： 
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對於其請求權所主張之事實應符合「具

體化義務」之要求，若缺乏具體化該主張之認識時，對之應提出

一定「根據」，使其主張具有「可信性」，且足以說明其起訴

之「一貫性」。 
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處於事件

經過之外，以致不能對該事實發生經過為完足說明。 
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就待證事實能夠輕易地說明，課予其事

案解明義務具有「必要性」與「期待可能性」，依誠信原則並

 
87 詳參沈冠伶，《摸索證明與事證蒐集開示之協力》，月旦法學雜誌第125期，頁78以下。 
88 以下引用、整理自姜世明，《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是否負一般事案解明義務》，收錄於

氏著《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暨判決評釋》，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，2006年11月修

訂初版一刷，頁14以下；姜世明，《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事案解明義務之要件－評最高

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6號民事判決》，月旦裁判時報第132期，頁36以下。 
89 就此，沈冠伶老師有不同看法，其認為辯論主義僅在處理「法院與當事人間」之「垂直面」

事證提出責任分配，無涉「當事人間」之「水平面」事證提出責任分配，自不能據此否定

「當事人一造向他造請求提出與訴訟相關之事證之權利」。詳參沈冠伶，《摸索證明與事證

蒐集開示之協力》，月旦法學雜誌第125期，頁78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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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過苛。 
 

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60號民事判決 
 按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，故意將證據滅失、隱匿或致礙難使

用者，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

證之事實為真實，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第1項固定有明文。

惟上開規定並非課與不負舉證責任一方之一般性事案解明義

務，必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欲證明待證事項之證據為他造持

有，而他造有將該證據滅失、隱匿或其他妨礙負舉證責任一方

使用時，始得謂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

實。  
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4號民事判決 
 按法院於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關舉證責任行為規範之規

定，分配舉證責任時，應符合公平正義及訴訟上誠信原則。於

分配舉證責任予原告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，應依該條但書規

定，降低原告之證明責任或命被告負舉證責任。又原告就其權

利主張（訴訟標的法律關係）之構成要件事實，本應為具一貫

性之主要事實或間接事實之主張，並就有利於己、被告有爭執

之事實，依該條本文規定負證明之責任。惟如原告就其主張事

實之發生過程未曾參與，欠缺認識，難以具體主張或證明；

而被告自承曾參與該事實過程，且抗辯該事實為真實，即就

該事實之發生具有認識並接近證據時，基於當事人所負促進

訴訟義務及訴訟上誠信原則，法院非不得依同法第268條及第

277條但書規定，命本不負主張及舉證責任之被告，就特定事

項詳為表明（事案解明）並舉證。 

分析》 
 姜世明老師認為，上開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4號
民事判決」所稱「惟如原告就其主張事實之發生過程未曾

參與，欠缺認識，難以具體主張或證明；而被告自承曾參

與該事實過程，且抗辯該事實為真實，即就該事實之發生

具有認識並接近證據時…」，此一要件乃啟動非負舉證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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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一造當事人事案解明義務之重要關鍵，較能使其「例外
化」之性質獲得凸顯。90 

 由於姜世明老師將「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事案解明
義務」定位為「舉證責任減輕」之一環，故針對「非負舉

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於何種情況下始例外負有事案解明義

務？」之問題，應可參考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修正理由
所例示之案型，如「公害」、「醫療」、「交通」、「產

品責任」等。換言之，可認為於存在「證據偏在」或「武

器不平等」情形之「現代型紛爭」，應有例外課予非負舉

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事案解明義務之可能。 
此外，劉明生老師亦認為，為避免架空舉證責任造成過度

補償之危險，仍不宜承認非負舉證責任之他造當事人負有

「一般性事案解明義務」。蓋倘若承認一般性事案解明義

務，則原先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舉證責任將不復存

在，所有舉證有可能均由被告進行協力負擔，舉證責任制

度將因此瓦解。91 
 

四、「事案解明義務」與「文書提出義務」之競合 

 文書提出義務： 
 法律依據： 

  
民事訴訟法第342條 
Ⅰ聲明書證，係使用他造所執之文書者，應聲請法院命他造提出。 
Ⅱ前項聲請，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 

一、應命其提出之文書。 
二、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。 
三、文書之內容。 

 
90 姜世明，《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事案解明義務之要件－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6號

民事判決》，月旦裁判時報第132期，頁41-42。 
91 劉明生，《集中審理理論與實務之爭議》，月旦法學教室第255期，頁3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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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叮嚀 

四、文書為他造所執之事由。 
五、他造有提出文書義務之原因。 

Ⅲ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列事項之表明顯有困難時，法院得命他造為

必要之協助。 

修正理由（民國89年2月9日） 
隨社會經濟狀況之變遷，公害、產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事故損害賠償

等類現代型紛爭與日俱增，於某訴訟中不乏因證據僅存在於當事人之一

方，致他造當事人舉證困難之情事發生。故亦有擴大當事人文書提出義 
務範圍之必要，爰修正之。 

 
 要件及其審查順序：92 
 當事人欲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342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命他造提出所

執文書者，應符合下列要件，法院並應依下列順序審查各項要件是否

具備： 
主體要件（他造）。 
應證事實具重要性（應證事實為權利之要件事實，而該文書與要件

事實認定具關聯性）。 
他造有文書提出義務（民事訴訟法第344條規定參照，詳後述）。

★ 
文書存在。 
文書為他造所執有。 

 
 
上開要件中，乃以「他造有文書提出義務」之判斷在考試上最為重要。

至於何種情況下，可課予當事人文書提出義務，則規定於民事訴訟法第

344條（詳後述）。 
   

 
92 姜世明，《文書提出義務之要件審查》，收錄於氏著《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》，新學林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，2008年6月修訂二版一刷，頁4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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 文書提出義務之範圍： 
  

民事訴訟法第344條 
Ⅰ下列各款文書，當事人有提出之義務： 

一、該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經引用者。 
二、他造依法律規定，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。 
三、為他造之利益而作者。 
四、商業帳簿。 
五、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所作者。 

Ⅱ前項第五款之文書內容，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，

如予公開，有致該當事人或第三人受重大損害之虞者，當事人得拒

絕提出。但法院為判斷其有無拒絕提出之正當理由，必要時，得命

其提出，並以不公開之方式行之。 

修正理由（民國89年2月9日） 
隨社會經濟狀況之變遷，公害、產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事故損害賠償

等類現代型紛爭與日俱增，於某訴訟中不乏因證據僅存在於當事人之

一方，致他造當事人舉證困難之情事發生。故亦有擴大當事人文書提出

義務範圍之必要，爰修正之。 
 

 關於上開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：「就與本件訴訟有關

之事項所作者。」之詮釋，學說上有不同見解，茲分別說明如下： 
 沈冠伶老師：修正理由中已明言：「擴大當事人文書提出義務範

圍」，實質上已將文書提出義務一般化，可推導出當事人負有一

般事案解明義務（見前述沈冠伶老師之見解）。據此，本款為「概

括規定」，前4款則為「例示規定」。 
 姜世明老師：應採「限縮解釋」。具體言之，如前所述，姜老師

認為理論上不宜承認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事案解明義務，

僅在例外情形承認之，此一理解亦可借用於民事訴訟法第344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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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項第5款規定之解釋適用。93申言之，在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44
條第1項第1～4款規定之情形，且文書存在而由對造持有之情形，

固無疑問；惟若非屬該第1～4款規定之情形，則如何情形可認為應

啟動同條項第5款規定，或者訴諸「事案解明義務」，則有疑慮。

就此，應認為基於同條項第5款規定之立法說明，可知就該同條項

第5款規定應為限縮解釋，主要係適用於存在武器不平等及證據

偏在等情形之事件（例如公害、產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事故損害

賠償等類現代型紛爭），而非所有事件均得為一般性之適用。94 
  

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6號民事判決 
 次按我國民事訴訟原則上採辯論主義。民事訴訟法第342條第1項

規定，聲明書證，係使用他造所執之文書者，應聲請法院命他造

提出；同法第343條規定，法院認應證之事實重要，且舉證人之

聲請正當者，應以裁定命他造提出文書。倘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

從提出文書之命者，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

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，並為同法第345條第1項所明定。上

開關於課與不負舉證責任一方提出文書義務之規定，並非屬一

般性事案解明義務規定，而使不負舉證責任一方亦負有發現真

實之協力義務，其仍屬辯論主義之修正。負舉證責任之一方，

依上開規定聲請命他造提出文書時，法院仍應具體考量證據偏

在、公平原則，且要求對造提出具必要性及期待可能性，他造

拒絕提出是否有正當理由等情，依個案而為妥適運用。倘他造

仍不從提出之命時，法院即得以他造違反該協力義務，綜合全辯

論意旨，而認關於該文書之主張為真實。 

分析》 
姜世明老師認為：「本件判決指出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不

 
93 姜世明，《文書提出義務及事案解明義務之競合與限制》，收錄於氏著《民事程序法實例研

習》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，2010年9月初版一刷，頁79-80。 
94 姜世明，《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事案解明義務之要件－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6號

民事判決》，月旦裁判時報第132期，頁4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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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叮嚀 

負一般性事案解明義務，其法理說明合理，甚為可取。然美中

不足者，乃就『當事人於證據之不可及乃因居於事件發生經過

之外，不可歸責地未能知悉及掌握事件發生經過之知識』之要

件，未予處理及置入，較為可惜。」95。 
 

 
 
如前所述，「事案解明義務」者，乃包括當事人對於事實釐清負有「提

出證據」之義務，此項證據當然包括「文書」在內。由此可知，「文書

提出義務」實屬當事人「事案解明義務」之一環，所以上開學說見解也

才會都從「事案解明義務」之範圍去理解「文書提出義務」之民事訴訟

法第344條第1項第5款規定。 
   

 違背「文書提出義務」之法律效果： 
   

民事訴訟法第345條 
Ⅰ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，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

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。 
Ⅱ前項情形，於裁判前應令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。 

 
 本條規定屬「證明妨礙」法理之一環。申言之，當事人違反其「文

書提出義務」者，亦應構成「證明妨礙」，其法律效果則適用上開民

事訴訟法第345條之特別規定。 
 「文書提出義務」及「事案解明義務」之競合： 
 如前所述，「文書提出義務」實屬當事人「事案解明義務」之一環，基

此，二者乃呈現競合之關係，其思考流程如下：96 
 若當事人負有「法定」文書提出義務【亦即符合「民事訴訟法第

344條第1項第1～4款」或「其他法律規定」（如醫療法第71條規

 
95 姜世明，《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事案解明義務之要件－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6號

民事判決》，月旦裁判時報第132期，頁41。 
96 以下論述，乃筆者參考姜世明老師於《文書提出義務及事案解明義務之競合與限制》一文文

末之體系圖後，加入個人意見整理而成，望讀者注意及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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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），而得直接認為當事人負有「文書提出義務」之情形】，而當事

人違反該義務，應適用前開「民事訴訟法第345條」定其法律效果。 
 若當事人並未負有「法定」文書提出義務【亦即並未符合「民事訴

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1～4款」或「其他法律規定」（如醫療法第71條

規定）】，此時，即應討論得否適用「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
款規定」而課予該當事人「文書提出義務」。就此，應依該當事人是

否負有「事案解明義務」定之： 
 若該當事人負有「事案解明義務」，則可適用「民事訴訟法第

344條第1項第5款規定」，課予該當事人「文書提出義務」。若

當事人違反該「文書提出義務」，應適用「民事訴訟法第345條」

定其法律效果。 
 若該當事人並未負有「事案解明義務」，則不得適用民事訴訟法

第344條第1項第5款規定課予該當事人文書提出義務，而應依「真

實義務」處理。換言之，若該當事人拒絕提出該文書而違背「真

實義務」，則應納入全辯論意旨，作為法官自由心證之判斷基礎

（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。 

五、「事案解明義務」與「具體化義務」之關聯 

姜世明老師認為：「主張責任一造當事人所要求之具體化程度，若有依

其事件類型，在個案中，該應負主張責任一造當事人不可歸責地無法對履行

該具體化義務，而相對人對於該事件經過及證據較為接近（在其領域），而

能期待其無困難地提出補充，乃基於武器平等、誠信原則、證據接近及危險

領域等理論，而得要求相對人負協力提供資訊義務者，則對於該原應負

主張責任一造當事人之具體化義務應在其能力所及內為降低，而原應到

達程度之具體化要求圖像所呈現不足之缺塊，則在其相對人可期待範圍內要

求其提供資料以資補全；此時，該相對人所為爭執，即不能以該應負主張

責任人所為不足夠具體化之程度而為相對應低度具體化之爭執。而應提

供相關資訊，以助使原應負主張責任之人可藉此等資訊而完成其原應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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踐之具體化義務。」。97 

肆、情報請求權98 

一、體系定位 

「情報請求權」者，屬「舉證責任減輕」之方式。 

二、法律依據（請求權基礎） 

關於「情報請求權」之法律依據（請求權基礎），茲例示如下： 
 受任人之報告義務（民法第540條規定參照）。 
 合夥人之事務檢查權（民法第675條規定參照）。 
 合夥準用委任之規定（民法第680條規定參照）。 
 無因管理人之情報義務（民法第173條第2項準用第540條規定參照）。 
 婚後財產之報告義務（民法第1022條規定參照）。 

三、實現方式★★★ 

 單純之情報訴訟： 
亦即以系爭資訊為給付標的之給付訴訟。 

 階段（梯）訴訟（接續性聲明）：★ 
 法律依據： 

   
民事訴訟法第245條 
 以一訴請求計算及被告因該法律關係所應為之給付者，得於被告為計

算之報告前，保留關於給付範圍之聲明。 
 

 茲舉例說明如下： 
 委任：原告（委任人）以一訴合併請求被告（受任人）「報告委任

事務進行之狀況（顛末）」（民法第540條規定參照）與「給付因

 
97 姜世明，《證據聲明之具體化義務及摸索證明之許可性》，收錄於氏著《民事證據法實例研

習暨判決評釋》，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，2011年11月二版一刷，頁328-329。 
98 以下引用、整理自姜世明，《情報請求權》、《情報請求權》，收錄於氏著《民事證據

法實例研習》，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，2008年6月修訂二版一刷，頁141-16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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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字第11號民事判例參照）。蓋於「消極確認之訴」之情形，「主張

（訴訟標的）權利『存在』之人」為「被告」，而非「原告」，揆諸

「規範理論」，自應由「被告」就該「（訴訟標的）權利」之「權利

發生要件事實」負擔舉證責任。 

 於本件，原告丁訴請確認「甲、丙間系爭房地買賣法律關係不存

在」，應屬「消極確認之訴」，揆諸上開說明，應由被告甲、丙就該

買賣法律關係之存在（積極事實）負擔舉證責任。 

 結論：應由被告甲、丙就該買賣法律關係之存在（積極事實）負擔舉

證責任。 
  
  

試題 8     

甲對乙向該管法院起訴，主張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07年3月2日匯款新臺

幣（下同）100萬元予乙之某銀行帳戶，事後發現係因誤寫帳號而匯

款，經請求乙返還未果，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，請求乙返還該筆款項。

乙抗辯稱：「乙收受該100萬元具有法律上原因，並非不當得利。即使

法院認無法律上原因，因甲曾於105年8月25日向乙購買某批儀器，積欠

貨款100萬元，仍未清償，乙在此據之主張抵銷。」甲對乙之抗辯則主

張：「乙所稱有收受原因云云，並無依據。至於100萬元貨款部分，甲

早已清償完畢，若法院認為尚未清償，因該批儀器有瑕疵，構成不完全

給付，並因該項瑕疵給付造成甲受有100萬元之財產損害，甲據此亦得

以該100萬元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乙之貨款債權相抵銷」。乙則辯稱其

就儀器有瑕疵並無可歸責。試問： 

 就甲所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「無法律上原因」此一要件事實，應

由何人負舉證責任？乙僅辯稱收受該100萬元有法律上之原因，是否

已盡其主張責任？ 

 就甲所主張100萬元貨款之「清償」要件事實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

權之「歸責」要件事實，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？ （節錄自109律師司法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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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考點分析】 
․「不當得利」中「無法律上原因」要件之舉證責任分配。（主題9→考點

6） 
․「債務不履行」之「可歸責性要件」之舉證責任分配。（主題9→考點

6） 

【參考擬答】 
    

 就甲所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「無法律上原因」此一要件事實，應由

何人負舉證責任？乙僅辯稱收受該100萬元有法律上之原因，是否已盡其

主張責任？ 

 按民法第179條規定：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

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。」，

此即「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」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

 承上，就該「不當得利」中「無法律上原因」要件之舉證責任分配，

通說、實務認為應區分「給付型不當得利」與「非給付型不當得利」

（尤其是其中之「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」）等不同情況定之。而就

「給付型不當得利」而言，學說上認為，該「無法律上原因」要件屬

民法第179條「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」之「權利發生要件」，依「規範

說」，應由「權利主張人」負舉證責任；而實務見解亦認為，主張不

當得利請求權之原告，係因自己之行為致造成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

主體變動，則因該財產變動本於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事實舉證困難所

生之危險自應歸諸原告，始得謂平。是以原告對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

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，亦即原告必須證明被告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

因，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民事判決

參照）。例如「非債清償」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（屬「給付型不當

得利」），以債務不存在（即「無法律上原因」）為其成立要件之

一，主張此項請求權成立之原告，應就債務不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

  
 

高點文化publish.get.com.tw 
版權所有•翻印必究 



9-170 主題9 訴訟程序論證據法論 

任（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739號民事判例參照）。 

 再承上，然而，「無法律上原因」屬「消極事實」，難以直接證明。

就此難題，有實務見解認為，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，除有正當

事由（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），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

述，以供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，即採「反駁證明」之方式（最高法

院98年度台上字第391號民事判決參照）。就此，有學說見解亦認為，

於「給付型不當得利」，對於「無法律上原因」之事實主張，若「非

負主張責任一造當事人」處於該事實發生之範圍內，其知悉該等事實

且較能合理提出其他進一步之說明時，「非負主張責任一造當事人」

不得僅為「單純否認」。 

 於本件，甲對乙向該管法院起訴，主張甲107年3月2日匯款新臺幣100

萬元予乙之某銀行帳戶，事後發現係因誤寫帳號而匯款，經請求乙返

還未果，依「不當得利」法律關係，請求乙返還該筆款項，如若屬

實，揆諸上開學說、實務見解，應屬「非債清償」之不當得利返還請

求權（屬「給付型不當得利」），以債務不存在（即「無法律上原

因」）為其成立要件之一，主張此項請求權成立之原告甲，應就債務

不存在（即「無法律上原因」）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。 

 承上，惟應注意者係，揆諸前開學說、實務見解，他造即被告乙就其

所抗辯之原因事實，除有正當事由（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

等），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，不得僅為「單純否認」，以供主

張權利者即原告甲得據以反駁（即採「反駁證明」之方式）。基此，

今乙僅辯稱收受該100萬元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未就該「法律上原因」

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，難認已盡其主張責任。 

 結論： 

 就甲所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「無法律上原因」此一要件事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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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由原告甲負舉證責任。 

 乙僅辯稱收受該100萬元有法律上之原因，難認已盡其主張責任。 

 就甲所主張100萬元貨款之「清償」要件事實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

權之「歸責」要件事實，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？ 

 就甲所主張100萬元貨款之「清償」要件事實，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？ 

 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：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

事實有舉證之責任。但法律別有規定，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不

在此限。」。而學說上，通說採「規範理論」（或稱「規範說」、

「特別要件說」），即認為「主張權利存在之人」，應就「權利發

生要件事實」負舉證責任；「否認權利存在之人」，則應就「權利

障礙要件事實」（如「通謀虛偽意思表示」）、「權利消滅要件事

實」（如「清償」）或「權利抑制要件事實」（如「時效抗辯」）

負舉證責任，合先敘明。 

 於本件，揆諸上開說明，「清償」事實係「權利消滅要件事實」，

自應由否認權利存在之甲負擔舉證責任。 

 結論：就甲所主張100萬元貨款之「清償」要件事實，應由甲負舉證

責任。 

 就甲所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「歸責」要件事實，應由何

人負舉證責任？ 

 按實務見解認為，在債務不履行，債務人所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

係以有可歸責之事由存在為要件。故債務人苟證明債之關係存在，

債權人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（給付不能、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）

而受損害，即得請求債務人負債務不履行責任，如債務人抗辯損害

之發生為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，即應由其負舉證責任，如

未能舉證證明，自不能免責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67號民事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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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參照）。 

 承上，就此，學說見解亦認為，於「不完全給付」，應依民法第227

條第1項準用第230條規定（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，致未為給

付者，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。），該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，亦

應由「債務人」負舉證之責。 

 於本件，就甲所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「歸責」要件事

實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自應由債務人即被告乙負擔舉證責任。 

 結論：就甲所主張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「歸責」要件事

實，應由債務人即被告乙負擔舉證責任。 
  
  

試題 9     

甲（住臺北市大安區）起訴主張其與乙、丙（2人均住新北市板橋區）共

有坐落桃園市中壢區某址之A地，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，自民國107年3

月12日起該地被丁（住臺北市中正區）無權占用，因乙及丙不欲對丁起

訴請求返還該地，甲故而單獨起訴請求法院命丁返還A地予原告及其他共

有人乙、丙。試問：法院在審理中應否闡明原告得追加請求被告應給付

因無權占用A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？而如被告丁抗辯其對A地

有租賃權，原告則否認之，則對租賃關係存否之事實應由何人負舉證責

任？ （節錄自110高考法制） 
   

【考點分析】 
․闡明之界限。（主題8→考點3） 
․「所有物返還請求權」之舉證責任分配。（主題9→考點6） 

【參考擬答】 
    

 法院在審理中應否闡明原告得追加請求被告應給付因無權占用A地而受有

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？ 

 按立法者固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機能，而於民事訴訟法第19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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